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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准营（餐饮店）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办理流程

提交申请材料

不符合办理情形，不予办理并说明理由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

材料。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收件。

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、设施上

悬挂、张贴宣传品审批受理申请材料齐全，

符合法定形式

（综合行政执法部门）

决 定
依法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；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，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现 场 核 查
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，应当进行现场核查。

收 件
由综合窗口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
（市场监管部门）

审 查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（消防救援部门）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提出

审查意见（综合行政执法部门）

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受理（300

㎡以上餐馆适用）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

（消防救援部门）

食品经营许可受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

（市场监管部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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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 证

发 证

（窗口领取、代理人送达、委托送达、公告送达、邮寄送达）


